
法院：商家曾陆续发货，不支持“退一赔三”

  法院认为， 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应女士

在淘宝店铺购买 111 件 （其中一件未下单

成功）， 并为此支付 3571.32 元 ， 双方之

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 应女

士认为商家在销售过程中故意以低价作为

噱头吸引消费者下单， 但又不履行该买卖

合同， 故意作出虚假意思表示的行为系根

本违约并存在欺诈行为 ， 要求商家承担

“退一赔三” 的责任。

对此， 法院认为， 所谓 “欺诈” 是指

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 或者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

错误的意思表示的行为。 构成 “欺诈” 需

要具备如下要件： 其一是一方具有欺诈的

故意； 其二是欺诈方实施了欺诈行为， 一

般包括故意告知虚假的情况和故意隐瞒真

实的情况； 其三是被欺诈方因受欺诈而陷

入错误的判断； 其四是被欺诈方基于错误

的判断而作出意思表示。 本案中， 应女士

主张商家存在欺诈， 应举证证明商家在销

售服装过程中明知涉案订单并无相应商品

或明显缺货等问题， 而在销售时故意告知

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 应女士提供的

证据不足以证明商家在销售过程中存在欺

诈的故意且实施了欺诈行为， 事实上， 商

家之后也实际向应女士发货， 但应女士在

签收其中一个包裹后， 却拒收了其余九个

包裹， 所以法院对于应女士主张 “退一赔

三” 的诉讼请求， 不予支持。 审理中， 双

方协商一致解除买卖合同， 商家表示自愿

按照成交价的 30%补偿， 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律师费的主张， 双方并无约定， 于法

无据， 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 法院判

决商家返还应女士货款 3188 元； 商家支

付应女士款项 1071.40 元。 案件受理费由

双方各自承担 50%。

□ 记者 章炜

网购已成为消费者日常购物的主要方式， 但随之而来的消费纠纷也不少。 应女士在淘宝店铺下单百

余件清仓女装后， 商家承诺 48 小时内发货却迟迟未履约， 先后以“库存不足” “价格标错” 为由推诿，

应女士认为商家构成欺诈， 诉至法院要求“退一赔三”。 近期，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

诉讼实录

购百余件清仓女装

商家迟迟不发货

还称“操作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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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价下单女装， 承诺发货

却“爽约”

据了解， 应女士在电商平台浏览时，

发现一家 MECITY 淘宝旗舰店正在开展

清仓促销活动， 主要销售品牌两年前的过

季女装， 促销力度较大且标注为非预售商

品。 应女士当即下单 15 个购物订单， 共

计 112 件产品， 订单总金额约 3600 余元，

其中一个订单因未下单成功， 实际支付约

3500 余元。

下单成功后， 应女士第一时间咨询店

铺客服发货时间， 客服明确回复“现货商

品 24 小时内发出， 最晚不超过 48 小时”。

然而， 超过承诺的发货期限后， 应女士所

购商品仍未发出。 在她多次催促下， 店铺

客服回复称“您这个订单没有库存发出

呢， 给您带来的不便实在是不好意思”。

客服多次致电要求应女士办理退款， 遭到

应女士拒绝。

应女士表示， 自己购买的是过季服

装， 商品详情页并未标注预售， 且她发现

同款服装在同一时间段仍在其他平台正常

销售， 状态显示有货， 因此对

“库存不足” 的说法存疑。 为维护

自身权益 ， 应女士 向

12345 热线及消费者保护

协会反映情况。 经消协核

实， 店铺不发货的真实原

因并非库存不足， 而是工

作人员在设置折扣时出现失误， 导致销售

价格过低。

商家： 工作人员在设置折

扣时操作失误

在相关部门协调下， 该店铺陆续开始

为应女士发货。 应女士本想拒收全部商

品， 却因部分快递被放置在丰巢柜而误取

了一部分， 其余商品均成功拒收， 大部分

货款已进入商家账户。

应女士认为， 商家以低价促销为噱头

吸引消费者下单， 却在履约时故意隐瞒价

格标错的真实情况，谎称“库存不足”而要

求消费者退款，违背诚信原则，属于故意虚

假意思表示，构成欺诈，依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应承担“退一赔

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同时赔偿其为维权

支出的律师费。 应女士要求返还货款 3188

元，并按“退一赔三”标准赔偿 9564 元，并

赔偿律师费损失 5000 元。

庭审中，商家辩称，同意解除双方买卖

合同，但不认可存在欺诈行为，只承认存在

延迟发货情形。商家表示，延迟发货是工作

人员操作失误， 误标商品数量与价格导致

库存不足，并非故意违约；而且商家后续已

履行发货义务， 应女士签收了其中一个包

裹，其余包裹系其自行拒收，应女士自身也

存在违约，因此不同意支付三倍赔偿。

商家同时表示， 应女士支付的货款仍

在淘宝平台， 若其申请解除订单即可退

回， 且商家愿意按照成交价的 30%额外向

应女士支付补偿。 此外， 应女士在此次交

易中已获得淘宝平台补偿 1200 余元， 该

部分应予以考量。

庭审中， 双方确认， 应女士实际成功

购买 111 件商品， 实际支付货款 3571.32

元。 应女士拒收了其中九个包裹， 但签收

一个包裹， 该包裹订单金额为 383 元。

  “买贵了能退

差价” ———价保服

务本是电商平台吸

引消费者的重要承

诺。 然而， 记者近

日在调查中发现 ，

这一看似贴心的保

障机制， 在实际操

作中正被部分商家

和平台悄然 “架

空 ”： 消费者前脚

刚收到货， 原购买

链接后脚便 “人间

蒸发 ”， 取而代之

的是同一款商品的

“新链接”， 但价格

已大幅跳水。

通过 “下架旧

链接 、 上架新链

接” 的 “换马甲操

作”， 商家 “巧妙”

规避价保义务， 平

台则借机降低经营

成本、 获取新品流

量， 而消费者只能

面对 “链接已下

架， 无法价保” 的

系统提示无奈摇

头。

记者通过检索关键字发现，

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上述平台价

保问题的投诉高达 5.2 万余条 。

一位消费者反映， 其于今年 1 月

购买了一双斯凯奇女鞋 ， 支付

399 元 。 购买后 10 日内 ， 同款

商品降 价 至 269 元 ， 降 幅 超

30%。 然而， 当消费者准备申请

价保时， 发现原购买链接已被下

架， 商家以新链接上架了同款商

品。

价保， 本是电商平台为消除

消费者 “买贵了” 的顾虑而推出

的服务承诺。 在该平台的价格保

护规则中明确规定： “同一商品

指商品编号、 商品品牌、 商品规

格、 商品型号、 商品颜色、 商品

包装、 商品销售方式 （包含但不

限于最小购买单元、 单次购买数

量、 是否有赠品） 等商品属性参

数完全一致， 任何一项商品属性

参数发生变化的， 均不属于同一

商品， 不支持价格保护。” 这一

规则看似严谨， 却留下可操作空

间———商家只需更换商品编号或

略改商品名称， 便可在系统层面

制造出 “非同一商品” 的假象，

从而规避价保义务。

北京市东元 （深圳） 律师事

务所律师邓永认为， 如果针对同

一种商品， 商家通过 “下架旧链

接、 上架新链接” 规避价保义务

的行为 ， 不属于单纯的商业技

巧， 而是违背价保承诺的违约行

为， 涉嫌价格欺诈和虚假宣传。

“如果品牌、 型号、 规格等核心

属性完全一致， 仅因链接下架、

编号变更就拒绝价保， 这在法理

上站不住脚。” 邓永说。 他建议，

消费者在截图时应包括商品主

图、 详情页、 规格参数、 商品编

号 （SKU） 等核心信息。 一旦原

链接下架， 这些截图就是重要证

据。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买家：退一赔三

法院：不予支持

  记者梳理发现， 近年来， 电商平

台因“低价引流不发货” 引发的消费

纠纷频发， 部分商家以超低价为噱头

吸引流量， 后续却以库存不足、 价格

标错等理由拒绝履约， 成为消费投诉

热点。 此类行为不仅损害消费者知情

权和财产权， 也破坏了诚信经营的市

场环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消费者

可主张“退一赔三”， 但需满足“欺

诈故意、 欺诈行为、 错误判断、 基于

错误判断作出意思表示” 四个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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